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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3岁女孩做吃播

近日，一个3岁的“小网红”佩
琪引起网友关注。在某社交视频网
站，佩琪妈妈为她注册了一个账号，
虽然粉丝只有5157个，但某单条视
频的播放量最高达到55.6w。他的
父母用“小宝宝”“食量惊人”“几秒
吃完”等标签吸引了许多粉丝观
看。为了赚取流量，3岁女孩做吃
播被父母喂到了70斤。你怎么看？

8月26日，深圳某小区业主肖
女士告诉澎湃新闻，她23日晚上在
小区内外遛泰迪犬，当晚泰迪犬突
然出现呕吐、抽搐的症状，后经宠物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宠物医院病历
显示泰迪犬的病情诊断为“急性中
毒，肝损伤，胰腺炎”。截至8月25
日晚，小区内共有10只狗出现类似
中毒症状后死亡。深圳市公安局塘
朗派出所已介入调查。

（8月26日澎湃新闻）

规范文明养犬制度
□孟德利

前年发生的狗主人遛狗不牵
绳，致13岁少年被咬伤。不久前广
东佛山一女孩遛狗时，狗绳拉倒老
人并致其死亡。此外，遛狗时粪便
不及时清理致他人误踩、犬吠声过
大影响他人休息等不文明养犬问题
更是屡见不鲜。针对这些行为，社
会中非养狗者可谓是深恶痛绝。

但这依然不能作为“社区毒
狗”事件发生的借口。“社区毒
狗”轻则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
依法行政拘留，重则触犯刑法故意
毁坏财物罪，追究刑事责任。文明
养犬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规范
又全面的文明养犬制度、严格又坚
决的制度执行方式，通过严管重
罚，把不文明养犬的成本和代价提
升上来，对不文明养犬的行为人形
成心理震慑。

针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现场无执
法管理人员、制止不及时等现实问
题，我想可以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
委会、社区机构的优势，对其工作人
员进行依法培训，合格者持证上岗，
从而赋予基层工作人员对不文明养
犬的执法权力，通过织密执法管理
人员网络，使不文明养犬行为无处
藏身。

此外，养犬人士理应提高自身
素质。养犬本是个人权利，他人无
权干涉，但只要宠物狗走出家门，养
犬就不再是个人事情，而应承担相
应责任和义务，狗主人要对宠物狗
的行为进行监管，并对宠物狗引发
的后果承担责任。

不能漠视他人权益
□澎湃社论

这则新闻本身，其实可争议之
处不大。新闻视频里有这样一个画
面，小区竖了一块牌，说最近已有9
条狗被毒死，提醒家长看好孩子，不
要捡拾地上的火腿肠。可见，投毒
是无差别的危害行为，造成威胁的
对象已不局限宠物狗。

再者，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新闻
里的几名养狗者与几条宠物狗成为
社会情绪的牺牲品，没有理由可以
阻止他们追责追偿，没有理由逼迫
他们承载宏大议题而放弃个人权
利。但不少养狗者或许也该反思的
是，何以社会上“厌狗”的氛围有
膨胀的趋势？在这种舆论场冲突
中，可不可能提炼出一些共识，而
不只是停留在养狗者与厌狗者从网
络到现实的低层次互害？

养狗与否，并不天然构成敌
人，共同敌人其实是“不文明”。
毒狗也好、不文明养狗也好，这
两类人其实不过是同一种思维的
不同衍生物，都是对常规秩序的
无视、对他人权益的漠视。网民
挞伐的对象，与其说是“你养不养
狗”“你爱不爱狗”，更应该是“你
文不文明”。

当然，文明如何定义，还需要
养狗者与非养狗者秉持着文明的共
识，共同来讨论，而非只是情绪化
的对立。无论如何，毒狗，绝对不
是一个能被采纳的解决方案。

小区毒狗引发争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
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则劳动合
同终止，这意味着超龄职工不
受《劳动合同法》保护。近年
来，超龄职工遭遇讨薪难、维权
难等事件屡被曝光。专家表
示，应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保障
该群体的权益，让他们也享受
作为合法劳动者的公平和尊
严。（8月27日《工人日报》）

超龄职工有“再就业”的现
实需求。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
后，你便成为“超龄”。对于这
部分群体来讲，或拿到退休工
资，或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按
理讲，辛辛苦苦劳动到退休年
龄是可以轻轻松松享受天伦之
乐，然而，不少退休者选择“再
就业”，一是自己的身体还行，
可以支撑自己的劳动；二是退
休收入并不高，通过劳动多挣
一点钱，补贴自用、或补贴给孩
子们。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需

求，与老有所为一脉相承。
超龄职工是应对老龄社会

的客观需要。由中国发展基金
会 发 布 的《中 国 发 展 报 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趋势和政策》预测，自 2000 年
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我国人
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到
2022 年左右，中国 65 岁以上
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
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在退休年龄
没有调整之前，对于超龄群体
在合适的岗位上就业，可以缓
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至少是
应对老龄社会的“缓冲”与

“过渡”。
保护超龄职工权益体现社

会的公平正义。有统计显示，
除极个别具备较高专业技能而
被返聘的工程师、医师等高层
次劳动者外，超龄劳动者绝大
多数集中于餐饮、保安、清洁
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这

也意味着绝大多数超龄劳动者属
于弱势群体，让他们更有尊严和
保障地生活、满足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是社会公平正义
的题内之义。在“老有所养”
的 基 础 之 上 ， 实 现 “ 老 有 所
为、余热生辉”，超龄劳动者是
社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理应得
到社会的尊敬。

为超龄职工量身定制“法治
保护伞”。超龄劳动者权益受损
现象多发，最核心的症结在于他
们成为法律保护的“边缘人”。诚
如有关人士所分析的，达到退休
年龄或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将丧失
劳动者资格，与用人单位签署的
协议被认定为劳务协议，被排除
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
保险条例》等法律的适用范围外，
致使其权益受到损害。“抓主要矛
盾”，尤其在社会老龄化背景下，
要考虑给超龄劳动者量身定制相
关法律法规，或至少要出台针对
性的“司法解释”。

为超龄职工
定制“法治保护伞”

□王旭东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意见拟规定，普通门诊
统筹覆盖全体职工医保参保人
员，支付比例从50%起步。意
见指出，建立完善普通门诊医
疗费用统筹保障机制，从高血
压、糖尿病等群众负担较重的
门诊慢性病入手，逐步将多发
病、常见病的普通门诊医疗费
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8月27日中新社）

“职工医保门诊费用拟纳
入报销，报销比例从 50%起
步”，这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但“门诊纳入报销”钱从何来？
之于此，国家医保局事实上也
给出了针对性的预先安排。从
某种意义上说，新门诊报销政
策，并不是福利主义下的利益
再分配，而是化解结构矛盾所

带来的红利释放。
过去，医保个人缴费全部

和单位缴费的30%计入个人账
户。但根据最新的《意见》，在
职职工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单位缴
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
统筹基金。这一改变，会直接
导致两个结果。也即，医保个
人账户今后新划入的钱将减
少，而医保统筹基金中的资金
将会相应增加——后者所多出
的这部分钱，主要就是用来支
撑门诊报销。这波操作，看似
只是微调了医保基金的统账结
构，其背后却是深刻的价值回
归，是务实的策略路线。

我们知道，社会医疗保险
的主旨就是共济互助，“全民参
保，全民共享”。以此量之，大
量只能“自用”的医保个人账户
资金，无疑是背离了上述基本
原则的。并且，从实际情况来
看，2019年职工医保账户当期

结存1116亿元,累计结存8426亿
元……如此庞大的冗余资金，并
没有发挥出其应有价值，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浪费”。
改革之后，“躺在那的钱”少了，流
入医疗系统、真实惠及患者的钱
多了，这提高了资金使用的效率，
也提高了医保制度的效率。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门诊医疗费用统筹保障机制，
这两者相辅相成的。有了资金才
可推行报销门诊，推行门诊报销则
让资金用得其所。这对于理顺整
个医疗秩序、医患关系，都是极大
的助益。须知，此前很长时间内，
医保着重于“保住院”。由此衍生
了很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一些人
为了“报销”而非必要住院，由此造
成了床位紧张又加剧了看病难。
随着新一轮医保改革落地，随着医
保基金收支结构矛盾逐步化解，我
们期待着，通过进一步激活资金
大循环，能够进一步夯实医保共
济互助的价值基石和功能使命。

门诊纳入报销增强医保共济功能
□然玉

偷拍低门槛倒逼防范高壁垒
□木须虫

为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
隐私权，针对实践中隐私权存
在的各种突出问题，我国《民法
典》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对隐私权作出了专门规定。在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
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中，不仅对
隐私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同时
明确了禁止实施的侵害隐私权
的行为类型。

（8月27日《光明日报》）

偷拍之于公民隐私安全的
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如何防范
恐怕还需多个层面作出调整，
重新构筑更严更高壁垒，提高
公民隐私安全保护的可靠性。

其一是从源头上规范视频
监控器材的生产与销售。偷拍
的泛滥与视频监控器材无序生
产、销售有直接关联。有必要
制定监控器材设备的等级标
准，对微型化监控器材设备的
生产与营销，实行严格的许可

制度，对违反的重处重罚，让偷
拍的条件无“孔”可入。

其二是大幅度提高偷拍者
的违法成本。目前对偷拍的处
理，普遍适用的只有《治安处罚
法》，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偷
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违法成本
明显畸低，哪怕是情节较重，也
只是十日以下的拘留，更何况
偷拍行为相当隐蔽，发现难和
查处难不同程度存在，没有威
慑力。应当加快推进偷拍行为
的入罪入刑，要让偷拍成为不
能轻易逾越的犯罪红线。

其三需要强化第三方对公
民隐私安全的保护。正式生效
的《民法典》，首次对个人隐私
权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
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宣示了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明确了隐私权
的内涵，并列举了侵害隐私权的
具体表现。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
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
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
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偷拍多发生在旅馆、浴室、商
场更衣间等与消费者隐私关联密
切的场所，按照《民法典》的这些规
定，经营场所应当对消费者的隐私
安全承担保护责任，但具体的规定
还有待细化，从而倒逼建立反偷拍
的检查和技术防范机制。

其四阻断偷拍侵犯隐私信息
的网络传播。偷拍往往与网络涉
黄的信息交易有密切关联，应加
大网络涉黄信息的监控、清理和
打击力度，铲除网络涉黄土壤，依
法从严惩处通过网络传播、交易
涉黄和侵犯隐私信息的违法犯罪
行为。

任何一个人都有向往美好生
活的权利，贪官也不例外。对他们
来说，接受法律惩处以后可以做一
个普通人，但还不能说“坦荡荡”、
两不相欠了。你欠下人民的债务，
不要认为自首了、被双开了、被判
刑了，就交割清楚了。要知道，官位
俸禄，本来就是人民的供养。必须
认真反思、真诚悔罪，方能获得人民
的原谅，也才有可能“坦荡荡”。

——中国青年报：《“坦荡荡”
难道不是官员应有的生活常识》

诚然，在搜索引擎上检索汉字
的音、形、义更加便捷，但也会出现
信息芜杂、筛选困难，内容相互矛
盾、不辨真假等问题，尤其是在允
许用户对词条进行修改的情况下，
更增加了检索结果出现错讹的可
能。而一些以《新华字典》《现代汉
语词典》《辞海》等为数据库的小程
序、APP或检索网站则只是这些字
典、词典的电子化版本，从内容上
说，与纸质版并无二致。《新华字
典》依然不可替代。

——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络
时代，还需要翻字典吗？》

要切实建立健全劳动者的申
诉渠道，明晰哪些情况是违法的，
明确具体如何惩戒违法企业。没
有法规制度的强制和细化，就会有
用人单位的强势和变通。法定休
假被打折扣，本质上是法律的公信
力打了折扣。深圳立法推行强制
休假，是为法规制度的落地打基
础，也是给强势傲娇的用人单位敲
警钟，为员工依法争取享受休假的
权益打气撑腰。希望深圳这个条
例的文本，能得到更多的借鉴。

——浙江日报：《杜绝“强势罚
写”需要“强制休假”》

@沈彬：小佩琪父母到底是不
是“故意催肥”，还有待调查，但“放任”
孩子体重严重超标是不争的事实。

@红网：小佩琪才只有3岁，可
能还没有稳定的同学圈、社交圈，若
是她进入幼儿园后，那些主打海吃
和肥胖的视频在网上传播，那很有可
能对她的心灵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下期话题】

争做“牛郎故里”

“织女只有一个丈夫，哪里冒出
来这么多‘牛郎故里’呢？”近日，有
网友发帖称，七夕临近时，国内多地
均宣传其是七夕文化的发源地，乃
至称当地就是“牛郎故里”。记者调
查发现，全国至少有五地自称“七夕
文化发源地”“牛郎故里”。对此，你
怎么看？


